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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跆拳道協會 

防止性騷擾政策及程序 
 

1. 引言 

1.1 香港跆拳道協會(本會)致力確保運動員、學員、職員、義務人員、外聘導師、合約員工、

裁判、教練、活動參與人士或其他有關人士(統稱「有關人士」)在一個沒有性騷擾的

安全環境下學習、進行各項活動、工作或提供服務。 

1.2 性騷擾是違法行為，我們採取的是「零容忍政策」，本會積極消除及防止性騷擾的

違法行為並採取合理可行的措施，包括制定政策，致力防止性騷擾行為，並設立機

制，處理有關性騷擾的投訴。 

 

2. 政策聲明 

2.1 根據香港法例第 480 章《性別歧視條例》（簡稱「條例」），性騷擾屬違法，不容發

生。 

2.2 本政策適用於所有本會業務過程中或與此有關而可能發生的騷擾(包括但不限於本會

使用的地點及場地，主辦、協辦或贊助的任何活動)。 

2.3 本會不容許在上述2.2提及的環境中有性騷擾行為的出現，並透過本政策及有關指引，

供有關人士知悉及遵守，亦致力提高有關人士對性騷擾的認識，提供一個没有性騷

擾的安全環境。 

2.4 透過本政策，設立機制，處理有關性騷擾的投訴。 

 

3. 性騷擾的定義 

3.1 根據條例第 2(5)條，性騷擾的法律定義為： 

⚫ 任何人如對另一人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

求；或就另一人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而在有關情況下， 一名合理的人

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另一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或 

⚫ 任何人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對另一人造成有敵意或具威

嚇性的環境。 

 

3.2 性騷擾的函概範圍包括： 

⚫ 性騷擾是不分有關人士的性別，可在任何人身上發生；與性騷擾相關的法例條文及本

政策適用於男和女，以及同性之間的性騷擾。 

⚫ 即使沒有性騷擾的意圖，或不能證明意圖，只要行為本身符合性騷擾的定義，亦會構

成性騷擾。因此，無論有心抑或無意，甚至只是嬉戲性質的行為，也有可能構成性騷

擾。例如: 帶有性方面影射的評論，和猥褻性或侮辱性的說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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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單一事件亦有可能構成性騷擾。 

⚫ 性騷擾事件通常牽涉權力關係，較強的一方騷擾較弱的一方。但亦有可能出現權力較

弱的一方騷擾較有權力者，如職員騷擾僱主。 

 

4. 處理性騷擾的方法 

4.1 如相信自己是性騷擾的受害人，應盡快採取行動，切勿忽視性騷擾，因為騷擾者可能

將受害人不回應曲解為對其行為的同意或寬恕，延遲作出投訴亦將對調查工作及舉證

造成困難。本會鼓勵受害人作出投訴並支持有關調查及執法。特別提醒，向平機會提

出投訴及提出法律訴訟均有時間限制，請咨詢平機會及/或徵詢法律意見。 

 

4.2 任何人都有權投訴性騷擾行為，目擊性騷擾發生的第三方亦可就事件作出投訴。一般

而言，如遇上性騷擾，受害人可以採取以下行動： 

⚫ 即時表明立場，告訴騷擾者其行為不受歡迎及必須停止。 

⚫ 記錄性騷擾的日期、時間、地點、證人及性質（騷擾者的說話和行為），以及受害人

當時的反應。 

⚫ 告訴信任的人，讓他們給予情緒的支援和處理事件的建議。 

⚫ 投訴運動員或學員：可即時向教練、裁判員、本會寫字樓職員作出投訴，待

個案轉交執行委員會或有關人士處理。  

⚫ 投訴教練、裁判員或場地職員、義務人員、外聘導師、合約員工：可向總幹事、

寫字樓職員或有關管理層成員 (包括副總幹事或技術委員會總監 )作出投訴  

(電話：2504 8116)。 

⚫ 投訴執行委員會或技術委員會成員，可向本會總幹事或會長 (視情況而定 )作

出投訴。  

 

5. 處理性騷擾投訴的機制 

5.1 處理性騷擾投訴的原則 

本會會根據以下的基本原則處理有關性騷擾的投訴： 

⚫ 公平處理： 

以公正、不偏不倚的原則和程序處理投訴，確保投訴人和被投訴人得到公平的對待，讓

雙方有合理的機會申述。 

⚫ 保密原則： 

確保所有與性騷擾有關的資料和記錄都會保密，只按需要向處理投訴的有關人員及相關

管理層披露。由於被投訴人是個案關鍵人物，基於合理及程序公義的原則，本會有需要

通知被投訴人有關指控的詳情及給予其辯護的合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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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延誤： 

性騷擾事件對投訴人及被投訴人均會帶來壓力，本會收到投訴後應在合理時間內處理。 

⚫ 保護投訴人及證人： 

 投訴人及證人應受保護，以免因投訴事件而遭報復(根據條例第9條，"使人受害的歧

視"，即報復，亦是違法的歧視行為)。 

⚫ 避免利益衝突： 

若負責處理查詢/投訴的人員，與投訴人或被指稱的騷擾者有密切關係，如親屬關係等，

或被投訴人是本會負責處理性騷擾投訴的職員，應把個案交由其他人士處理。 

⚫ 匿名投訴： 

如投訴是匿名，本會將視乎情況考慮是否作出調查。如投訴本身的資料不足，本會可

能面對困難作出調查，尤其未能接觸投訴人索取進一步資料。 

⚫ 謹慎處理： 

體恤投訴人的感受，希望避免投訴人重覆敍述痛苦經歷多次，以及在可行情況下由同

一性別的調查人員接見投訴人等，以確保處理投訴的過程不會讓投訴人不必要地承受

更多困擾和壓力。小心謹慎處理投訴，不讓其他人士受到不必要的困擾。 

 

5.2 調查正式投訴的指引 

⚫ 索取投訴人的同意，將有關投訴披露予被投訴人以啟動調查程序。 

⚫ 正式通知被投訴人有關騷擾的指控及資料。 

⚫ 給予被投訴人合理機會回應有關的指控並提出任何抗辯的事宜。 

⚫ 接觸有關証人(如有)並索取有關資料及證據。 

⚫ 公平公正地調查指控，並考慮各方作出的陳詞及提出的資料及理據。 

⚫ 不考慮無關的事項或資料。 

⚫ 負責處理投訴的人員應不偏不倚處理投訴。在進行調查時，調查人員在未掌握足夠理

據前，不應對事件作出任何發表、暗示或採取任何行動以被視為已對事件作出判斷。 

⚫ 直至調查完結及有最終結論前，對被投訴人而言只屬一方的指控，並不等同被投訴人被

定罪或有罪或被投訴人的某些行為存有問題。 

⚫ 在整個過程中，適時通知牽涉的各方人士相關事態的發展，如一方提供資料或証據，

另一方有權利審閱有關資料或証據並作出回應或反駁。 

⚫ 牽涉的各方人士有權利知道調查結果，例如案件被駁回或如投訴成立，有關結果或處

分等。 

 

5.3 處理性騷擾投訴的程序 

在收到投訴後，本會將接觸投訴人並要求投訴人提供有關資料及証據(處理投訴的人員有

需要接觸及/或面見投訴人)。投訴人亦需要同意其個人性名，事件及其他有關的資料交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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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訴人(及/或其屬會負責人)讓其有合理機會回應及/或反駁。本會將委派合適人員處理

投訴，並執行以下程序： 

⚫ 將所有與性騷擾投訴相關的資料和紀錄保密； 

⚫ 通知被投訴人指控的詳情及有關資料； 

⚫ 如有需要，安排投訴人和被投訴人在調查期間避免接觸； 

⚫ 接觸或接見投訴人，如投訴人是未成年人士，將由家長或親友陪同會面； 

⚫ 接觸或接見被投訴人，如被投訴人是未成年人士，將由家長或親友陪同會面； 

⚫ 接見有關證人(如有)，或向他們索取資料或錄取書面陳述； 

⚫ 考慮有關證據並作出評估，並作出調查裁決； 

⚫ 擬備書面報告，把調查結果呈交執行委員會； 

⚫ 決定是否需要採取處分措施或其他適當的行動； 

⚫ 性騷擾的行為可能同時涉及刑事罪行，本會有可能考慮向監管或執法機構匯報。 

 

5.4 申訴的途徑 

⚫ 若性騷擾事件涉及的其中一方不接受調查結果，可向本會執委會、總幹事或會長(視

情況而定)提出申訴。 

 

5.5 處分措施 

⚫ 如調查結果反映被投訴人作出性騷擾行為或違返本政策，本會有權展開有關的紀律程

序，向被投訴人採取適當的紀律處分或向監管機構匯報或執法。 

 

5.6 教練守則 

⚫ 隨附教練守則以供教練參考及遵守。 

 

 

 

(制訂日期：2020年3月3日) 


